
6.1.5  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、评价。 

未设置建筑设备管理系统的建筑，本条直接通过。 

本条旨在通过完善和落实建筑设备管理系统的自动监控管理功能，确保建筑物

的高效运营管理。 

国家标准《智能建筑设计标准》GB 50314 对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做出相关规定，

包括设备范围、采集信息、监控模式要求、管理要求及运行维护条件等，建筑设备

监控系统应当满足标准的相关要求。 

现行行业标准《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工程技术规范》JGJ/T 334 指出，不同建筑设

备的监控功能要求不尽相同，需要根据被监控设备种类和实际项目需求进行确定。

比如暖通空调设备通常需要进行统一的自动控制；供配电设备、电梯和自动扶梯一

般自带专用控制单元；给水排水设备、照明系统的监控内容根据实际使用情况不同，

监控功能也不相同。该规范还对暖通空调、给水排水、供配电照明、电梯与自动扶

梯等不同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的监控功能提出了细化要求，指导相关系统设计落实。 

实际工程实践中，考虑到项目功能需求、经济性等因素，并非所有建筑都必须

配置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并实现自动监控管理功能，不同规模、不同功能的建筑项目

是否需要设置以及需设置的系统监控内容，应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确定、规范设置。

比如当公共建筑的面积不大于 2 万 m2 或住宅建筑面积不大于 10 万 m2 且建筑设

备形式较为简单（例如全部采用分散式的房间空调器、未设公共区域和夜景照明、

未单设水泵）时，对于其公共设施的监控可以不设建筑设备管理系统，但从节能降

耗、加强智慧运营管理的角度，这类建筑应设置简易的节能控制措施，如对风机水

泵的变频控制、不联网的就地控制器、简单的单回路反馈控制等，也能取得良好的

效果，本条也可通过。 

为确保建筑高效运营管理，建筑设备管理系统的自动监控管理功能应能实现对

主要设备的有效监控。 



本条的评价方法为：预评价查阅建筑设备自控系统的设计说明、系统图、监控

点位表、平面图、原理图等设计文件，相关设备使用说明书等。 

评价查阅预评价涉及内容的竣工文件。投入使用的项目，尚应查阅运行记录和

运行分析报告，重点审核系统对所连接设备进行监控管理的实际情况。 


